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互联网租赁自行车管理办法》政策解读

为规范互联网租赁自行车（以下简称“共享单车”）行业管理，促进共享单车行业健康发展，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城市规划和建设局起草了《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互联网租赁自行车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现将相关内容解读如下：
一、政策制定背景
2017年8月，交通运输部、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等10部门发布《关于鼓励和规范互联网租赁自行车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鼓励和规范互联网租赁自行车发展，提升互联网租赁自行车服务水平。2020年2月，《珠海经济特区互联网租赁自行车管理办法》施行，明确了部门分工、总量控制、停放管理等共享单车管理相关政策。同时《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总体发展规划》明确提出提倡低碳生产生活方式，鼓励和引导公众绿色出行。为进一步完善和规范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以下简称“合作区”）共享单车行业管理政策，鼓励和支持共享单车企业入驻合作区，有效解决琴澳居民出行“最后一公里”问题。结合合作区发展实际，合作区城市规划和建设局通过深入开展调研、广泛征求意见、充分借鉴先进地区管理经验的基础上，制定了《管理办法》。
二、主要内容
《管理办法》共计四十八条，内容涵盖了共享单车管理的核心问题，从部门分工、设施管理、总量调控、企业准入与退出、企业经营服务规范、补贴管理、用户权益、鼓励创新、监督管理等方面提出具体举措，旨在提升合作区共享单车运营服务水平，促进合作区共享单车行业健康发展，鼓励和引导公众绿色出行，满足琴澳居民生活就业出行需求，助力合作区建设便利琴澳居民生活就业新家园。具体内容如下：

（一）明确共享单车发展原则
根据《关于鼓励和规范互联网租赁自行车发展的指导意见》，结合合作区发展实际，《管理办法》明确合作区共享单车管理遵循“鼓励创新、服务为本、规范有序、多方共治”的原则，为合作区琴澳居民及游客提供出行便利，推动合作区高水平建设国际休闲旅游岛、碳中和试点示范区。
（二）明确相关部门职责分工
《管理办法》明确了合作区城市规划和建设局是共享单车行业主管部门，主要职责为负责合作区共享单车运营服务监管的统筹协调、监督指导工作并组织实施本办法。同时明确其他相关行政管理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对共享单车经营服务实施监督管理。
（三）设施管理
《管理办法》明确了合作区城市规划和建设局在编制合作区国土空间规划、综合交通体系规划及其他相关规划时，应当统筹考虑自行车慢行空间及基础设施规划。并对停放区域设置、禁止停放区域、停放区域配套设施作出了明确要求。

（四）明确车辆投放总量控制原则
为规范共享单车投放管理，避免车辆无序投放，《管理办法》提出合作区共享单车投放实行“总量调控、动态调整”的原则。在城市空间承载力与居民交通出行需求相匹配的前提下，主管部门可对车辆投放规模及投放区域进行动态调整。

（五）制定配额管理与日常考核要求
一是明确运营配额管理原则。《管理办法》规定主管部门通过公开、公平、公正的方式确定共享单车运营企业及其运营配额，并与取得运营配额的运营企业签订服务协议。同时明确主管部门应建立管理服务质量考核制度，定期对运营企业开展运营服务考核，并根据考核结果对运营企业的运营配额数量进行动态调整。

二是明确车辆投放管理要求。《管理办法》规定运营企业在实际投放车辆前，应向主管部门提交运营服务方案，按要求在规定时限内投放相应数量的共享单车，投放的车辆需满足国家、行业的安全技术标准要求。
三是明确企业退出要求。《管理办法》规定终止运营的运营企业，应当提前六十日向社会公示，在约定期限内退还用户的押金、预付金，并在停止经营服务后的三十日内将投放的所有共享单车全部回收。

（六）明确运营企业经营服务规范要求

一是明确车辆数据管理机制。《管理办法》提出投放车辆的运营企业应当按要求实时、准确、完整无误地将涉及公共利益管理需要的信息接入合作区共享单车智能监管平台。
二是明确车辆调度管理要求。《管理办法》提出运营企业应当加强共享单车的调度管理，分区域、分时段采取分级管理措施，提高调度响应能力。
二是明确车辆维护管理要求。《管理办法》提出运营企业应对车辆进行周期性整备，及时回收故障、破损车辆，确保车辆安全、整洁。
三是明确停放管理要求。《管理办法》提出合作区全域实行定点停放，运营企业应当加强投放车辆的定点停放秩序管理，安排专人开展定期巡查、疏导和处置工作，加强对共享单车集中停放区域的巡查。

四是明确应急管理规定。《管理办法》提出运营企业应编制重大活动、重要节假日、极端天气、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以及其他可能危及公共安全情况下的应急预案，做好相关从业人员教育培训，及时处置突发情况。

（七）保障用户权益

一是保障用户资金安全。《管理办法》提出运营企业原则上不收取用户押金，鼓励运营企业采用免押金和服务结束后直接收取费用的方式提供共享单车使用服务。
二是保障用户信息安全。《管理办法》规定运营企业服务平台应遵守互联网平台相关国家法律法规和技术规范要求，落实网络安全等级保护、数据安全管理、个人信息保护等制度，定期开展网络安全自查。

三是保障用户出行安全。《管理办法》明确禁止向未满12周岁的未成年人提供注册、使用共享单车服务。同时明确运营企业应当为用户购买人身意外伤害保险，鼓励运营企业为用户购买第三者责任保险。

四是明确了投诉处理机制。《管理办法》提出运营企业应当制定共享单车投诉处理机制，并向社会公开服务监督电话、投诉及举报途径，并及时处理收到的投诉、举报。
（八）制定鼓励创新和补贴管理机制

为鼓励共享单车运营企业开展技术创新，提升运营服务水平，更好满足琴澳居民生活就业出行需求，《管理办法》提出鼓励运营企业开展技术、服务与经营创新，便利琴澳居民及游客出行。同时提出主管部门对于已获得合作区共享单车配额且通过试运营考核的运营企业按照“自负盈亏、奖惩结合”的原则发放补贴。
（九）明确行业监督管理要求
《管理办法》提出合作区执委会及相关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责加强监督检查，对违反本办法的行为依法处理。
三、主要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

3.《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发展促进条例》

4.《珠海经济特区互联网租赁自行车管理办法》

5.《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总体发展规划》

6.《交通运输新业态用户资金管理办法（试行）》（交运规〔2022〕3号）

7.《交通运输部、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等关于鼓励和规范互联网租赁自行车发展的指导意见》（交运发〔2017〕109号）

8.《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执行委员会规范性文件管理规定》



